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文件 
办（人）发[2001]72号 

 

关于印发《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关于职工各种

假期及有关待遇的规定》的通知 

 

各学院、处（室）、直属单位、后勤（集团）公司：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关于职工各种假期及有关待遇的

规定》，已经学校研究，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二〇〇一年九月十九日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职工各种假期及有关待遇的规定 

 

为加强劳动纪律，保证学校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根据国务院国

发[1981]36 号、陕西省人民政府陕政发[1981]130 号等有关文件精神，

现对我校职工假期及有关待遇规定如下： 

一、假期种类和期限 

（一）病假：职工因病需要住院治疗或休假者，可持医生证明，

经校医院同意后方可休病假，病假期限按医生诊断建议执行。 

（二）探亲假：凡我校正式职工与配偶或与父、母亲不住在一起

的，又不能在公休假日团聚的，可享受探亲假。探亲假期间按国务院

国发[1981]36 号、陕西省人民政府陕政发[1981]130 号（见附件一、二）

文件执行。职工探亲，一般应安排在寒暑假期间。凡探望对象住在西

安、宝鸡之间铁路沿线（不包括西安和宝鸡），不享受探亲待遇。职

工探望配偶（指配偶为国家职工的），在报销探亲费时，要持配偶所

在单位证明，对方在本年度未享受过探亲假，方可批准报销。 

（三）婚假：男女双方按法定年龄（男二十二岁，女二十岁）结

婚，婚假 3 天。男女双方按法定婚龄各推迟三年以上初婚的为晚婚，

晚婚职工除享受国家规定的 3 天婚假外，另增婚假 20 天。 

（四）产假：女工法定产假 90 天。难产的，增加产假 15 天。多

胞胎生育的，每多生育一个婴儿，增加产假 15 天。二十四岁以上的



已婚妇女生育第一胎子女为晚育，晚育的产假为 105 天；在产假期间

领取《独生子女证》的，产假为 135 天。 

女职工怀孕不满四个月流产者，可根据医院的意见，给予 15 天

到 30 天的产假；怀孕满四个月以上流产者，可准予 42 天的产假。 

（五）节育假：职工接受节育手术的，凭手术单位证明休假。夫

妻一方在接受节育手术期间，经手术单位证明，确需另一方护理的，

可给假 7 至 10 天，假期待遇与受术者相同。 

（六）哺乳假：符合计划生育条例规定，并领取《独生子女证》

的女职工，单位无哺乳设施，在其工作能离开的情况下，由本人提出

申请，单位领导同意，报人事处批准，在其产假期满后，给予一年以

内的哺乳假。 

对哺乳女职工，婴儿不到一周岁的可在上、下午工作时间内各给

半小时的哺乳时间。多胞胎生育的，每多哺育一个婴儿每次哺乳时间

增加 30 分钟。 

（七）丧假：凡职工因直系亲属或配偶死亡，根据具体情况，可

由本单位领导酌情批假 3-7 天。（外地路途除外） 

（八）事假：职工因事必须亲自处理时，须经单位领导批准可给

予事假，事假期限根据具体情况而定。 

以上假期如遇法定假、公休假和寒暑假，均应包括在内，不能扣

除计算。如若产假正值寒暑假期间，其寒暑假休假时间可以顺延。 

二、假期待遇 

（一）事假当年连续或累计超过 30 天者，从第 31 天起，扣发其



日平均工资及福利待遇。在请假期间私自经商或牟取其他经济收入者，

按旷工处理。 

（二）婚假、丧假、探亲假、产假、节育假在准假期限内工资福

利不变，其它待遇按有关规定处理。 

（三）病假期间的待遇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病假期间生活待遇

的规定》执行（见附件三）。长期病休人员（半年以上）病休期间不

计算计发教、护龄津贴的工作年限。病假连续累积计算。 

（四）哺乳假期间按规定发给本人职务（技术）工资与津贴之和

的百分之六十，奖金、降温费等停发。哺乳假可以连续计算工作年限。 

三、对旷工的处理 

凡属下列情况之一者，按旷工对待： 

（一）未经准假，擅自离岗者。 

（二）假满未申请续假或申请续假未批准者。 

（三）请假理由失实，欺骗组织者。 

（四）不服从组织调动和工作分配按时到新岗位报到者。 

（五）由于打架斗殴不正常上班或因故被拘留者。 

对于旷工者，从旷工之日起扣发其全部工资福利及奖金。连续旷

工超过一个月或全年累计旷工超过四十天者，即按自动离职处理。 

四、请假及审批权限 

（一）一般职工，请假在 3 天以内者，由组（室）负责人批准；

请假在 15 天以内者，由处、学院（中心）负责人批准；请假在一个

月以内者，由人事处批准；请假一个月以上者，由主管校领导批准。 



（二）处级以上领导干部需要请假者，不论时间长短，均由主管

校领导批准。 

（三）续假应在原批准假期内书面申请。根据原请假和续假的总

天数，按规定的权限批准生效。确因特殊情况可允许事后补办续假手

续并说明情况。 

（四）假满正式上班，应到本单位销假。各单位在报考勤时应将

销假情况报知人事处。 

五、考勤办法 

（一）全校职工均执行八小时工作制，各单位要严格请假制度，

认真做好对职工的考勤工作。 

（二）任课教师必须按照下达的教学任务认真备课、授课，保证

教学质量。未经教学主管部门批准，不得私自停课、调课或转让课程，

否则以教学事故对待，并计旷工。科研人员应按计划完成科研、推广

任务。 

（三）管理干部、实验室工作人员、见习（学徒）职工等均实行

坐班制。 

（四）严格上下班时间，不迟到、不早退。党委部门和行政职能

处室的工作人员要做遵守纪律的表率。 

（五）各单位要指定专人负责考勤登记工作。考勤人员必须认真

负责，每月三日前将本单位职工上月考勤情况进行公布，并将出勤统

计表报送人事处。对迟报、不报或弄虚作假的单位，要进行通报。 

（六）各服务单位必须严格执行学校规定的作息时间，确保其他



部门职工安心工作。 

（七）各单位要加强管理，对本单位劳动纪律情况进行不定期的

检查和抽查，并将结果及时向人事处通报。 

六、本规定由人事处负责解释。 

 

附件： 

1、国务院关于职工探亲待遇的规定（国发[1981]36 号） 

2、陕西省人民政府执行国务院关于职工探亲待遇规定的实施细

则（陕政发[1981]130 号） 

3、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病假期间生活待遇的规定（国发[1981]52

号） 



附件一： 

国务院关于职工探亲待遇的规定 

第一条  为了适当地解决职工同亲属长期远居两地的探亲问题，

特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凡在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和全民所有制企业、事业单位

工作满一年的固定职工，与配偶不住在一起，又不能在公休假日团聚

的，可以享受本规定探望配偶的待遇，与父亲、母亲都不住在一起，

又不能在公休假日团聚，可以享受本规定探望父母的待遇。但是，职

工与父亲或与母亲一方能够在公休假日团聚的，不能享受本规定探望

父母的待遇。 

第三条  职工探亲假期： 

（一）职工探望配偶的，每年给予一方探亲假一次，假期为三十

天。 

（二）未婚职工探望父母，原则上每年给假一次，假期为二十天，

如果因为工作需要，本单位当年不能给予假期，或者职工自愿两年探

亲一次的，可以两年给假一次，假期为四十五天。 

（三）已婚职工探望父母的，每四年给假一次，假期为二十天。 

探亲假期是指职工与配偶、父、母团聚的时间，另外，根据实际

需要给予路程假。上述假期均包括公休假日和法定节日在内。 

第四条  凡实行休假制度的职工（例如学校的教职工），应该在

公休假期间探亲，如果休假期较短，可由本单位适当安排，补足其探



亲假的天数。 

第五条  职工在规定的探亲假期和路程假期内，按照本人确定的

工资额（职务工资加按国家规定比例计算的津贴）发给工资。 

第六条  职工探望配偶和未婚职工探望父母的往返路费，由所在

单位负担。已婚职工探望父母的往返路费，以确定的工资额（职务工

资加按国家规定比例计算的津贴）为计算基数，在百分之三十以内的，

由本人处理，超过部分由所在单位负担。 

第七条  各省、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本规定制定实施细则，

并抄送国家劳动总局备案。 

自治区可以根据本规定的精神制定探亲规定，报国务院批准执行。 

第八条  集体所有制企业、事业单位职工的探亲待遇，由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自行规定。 

第九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一九五八年二月九日《国务

院关于工人、职员回家探亲的假期和工资待遇的暂行规定》同时废止。 

 



附件二： 

陕西省人民政府 

执行国务院关于职工探亲待遇规定的实施细则 
 

第一条  根据《国务院关于职工探亲待遇的规定》（以下简称《探

亲规定》），结合我省实际情况，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探亲规定》中所称父母，包括自幼（十六周岁以前）

由于父母双亡而抚养职工长大的亲属或抚养人，不包括岳父母、公婆。 

第三条  探亲的地点，以所探亲属户口所在地为准。探望父母时，

如父母不在一地而去两地探望的，按路程远的一地报销往返路费。 

第四条  学徒、见习生、实习生在学习、见习、实习期间、不能

享受《探亲规定》的待遇。学徒、见习生转正后即可享受探亲待遇，

上半年转正的当年享受，下半年转正的下年度享受。 

第五条  《探亲规定》所称的“不能在公休假日团聚”，是指不

能利用公休假日在家居住一夜和休息半个白天。 

第六条  符合探望配偶条件的职工，因工作需要当年不能探望配

偶时，其不实行探亲制度的配偶，可以到职工工作地点探亲，职工所

在单位按规定报销其一次往返路费。职工本人当年不再享受探亲待遇。 

第七条  女职工到配偶工作地点生育，在生育休假期间，超过规

定的产假以后，与配偶团聚三十天以上的，不再给予当年探亲假期，

但可以发给规定探亲假期的工资和报销一次往返路费。休产假以后团

聚超过半年以上的，则按病、事假处理，不再享受当年探亲假期工资



和报销往返路费。 

第八条  职工因病到配偶工作地点看病、休养超过三个月，不再

享受当年探亲假，但可以发给规定探亲假期的工资和报销一次往返路

费。病假超过半年以上的，不再享受当年探亲假期工资和报销往返路

费。 

第九条  职工的父亲或母亲和职工配偶同居一地的（指同一市、

县），职工在探望配偶时，即可同时探望其父亲或者母亲，因此不能

再享受探望父母的待遇。 

第十条  具备探望父母条件的已婚职工，每四年给假一次。在这

四年中的任何一年，经单位领导批准即可探亲。符合探望配偶条件的

职工，在探望配偶时经过父母居住的地方，或者绕道不超过一百公里

的，也可以在探望配偶时同时探望父母，每年给增加探亲假日五天，

报销绕道探望父母的往返路费，不再享受四年探望一次父母的待遇。 

第十一条  职工配偶是军队干部的，其探亲待遇仍按一九六四年

七月二十七日《劳动部关于配偶是军官的工人、职员是否享受探亲假

待遇问题通知》办理。 

第十二条  家住郊区或毗邻市、县的职工，因交通不便不能利用

公休假日回家团聚的，可以享受探亲待遇，具体里程由各市、县人民

政府规定。这些规定如因工作需要等原因，经单位领导批准，也可分

开使用假期，但只能报销一次往返路费。 

第十三条  职工在探亲往返途中，遇到意外交通事故，例如坍方

洪水冲毁道路等，造成交通停顿，以致职工不能按期返回工作岗位的



在持有当地交通部门证明，向所在单位提出申请后，其在路途多耽误

的时间可以算作探亲路程假期。 

第十四条  职工在规定的探亲假期和路程假期内，照常发给本人

职务工资与按国家规定比例计算的津贴。 

第十五条  有关探亲路费的具体开支办法，根据人事部、财政部

人薪发[1994]11 号《关于国家机关、事业单位职工探亲假工资和探亲

路费计算基数问题的通知》规定：“事业单位职工的工资额，以本人

职务（技术等级）工资与按国家规定比例计算的津贴之和计发；已婚

职工探望父母的往返路费，以确定的工资额为计算基数，在百分之三

十以内的，由本人自理，超过部分由所在单位负担”。 

第十六条  各单位要合理安排职工探亲的假期，务求不要妨碍生

产和工作正常进行，并且不得因此而增加人员编制。职工主动不享受

或少享受探亲假的，应给予表扬，但不能加发工资。 

第十七条  各单位对职工探亲，要建立严格的审批、登记、请假、

报销制度。对无故超假的，要按旷工处理。 

第十八条  集体所有制企业、事业单位职工探亲待遇，可以根据

集体企业、事业的经营情况和支付能力，参照国务院的《探亲规定》

和本细则的规定，自行制定，经市、县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 

第十九条  本实施细则的解释由省劳动局负责。 

第二十条  国务院的《探亲规定》和本细则实行后，我省过去有

关职工探亲待遇的规定、实施细则和解释同时废止。 

 



附件三：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病假期间生活待遇的规定 

为了适当解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病假期间的生活困难问题，有利

于病休人员早日恢复健康，根据按劳分配的原则，对国家机关工作人

员病假期间生活待遇，作如下规定： 

一、工作人员病假在两个月以内的，发给原工资。 

二、工作人员病假超过两个月的，从第三个月起按照下列标准发

给病假期间工资： 

（一）工作年限不满十年的，发给本人工资的百分之九十； 

（二）工作年限满十年的，工资照发。 

三、工作人员病假超过六个月的，从第七个月起按照下列标准发

给病假期间工资： 

（一）工作年限不满十年的，发给本人工资的百分之七十； 

（二）工作年限满十年和十年以上的，发给本人工资的百分之八

十； 

上述（一）、（二）条项的工作人员中，获得省、市、自治区人民

政府和国务院各部门授予的劳动英雄、劳动模范称号，仍然保持荣誉

的，病假期间的工资，经过省、市、自治区人民政府和国务院各部门

批准，可以适当提高。 

四、略。 

五、略。 



六、工作人员在病假期间，可以继续享受所在单位的生活福利待

遇。 

七、工作人员病假期间享受本规定的生活待遇，应有医疗机构证

明，并经主管领导机关批准。 

八、工作人员工作年限的计算，按照国务院现行有关规定办理。 

九、国家机关所属事业单位可参照本规定执行。 

十、本规定由国家人事局负责解释。 

十一、本规定从发布之日起施行。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国

务院发布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病假期间生活待遇试行办法》同时废

止。 

 


